
四、資金之轉投資及其盈虧之估計：

(一) 資金轉投資之估計：

本年度無增加或收回投資成本。

(二) 盈虧之估計：

本年度轉投資事業包括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汽電

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及因應澳洲班卡拉煤礦開發計畫成立之班卡拉礦業

及銷售 2 家公司，共計 4 家。本(106)年度投資利益共計編列 314,773

千元。

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參與臺灣證券交易所之投資，係為配合政策指示，協

助建立現代化證券市場，預估 106 年底本公司將持有 20,812,682

股，持股比例 3％；預計配發現金股利每股 1 元，按分配時持股

數 20,305,056 股計算，共計獲配現金股利約 20,305 千元。

2. 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預計 106 年度稅後盈餘為 1,064,597 千元，本公司採

權益法按 106 年度約當持股比例 27.66％，認列投資收益 294,468

千元；106 年度預計分配現金股利每股 1 元，按分配時持股數

162,954,279 股計算，共獲配 162,954 千元，列為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投資權益調整數減項。

3. 班卡拉礦業及銷售公司

該 2 家公司係因應澳洲班卡拉煤礦開發生產計畫之需，與各

合夥人共同出資成立。其成立目的在於班卡拉煤礦之營運而非獲

配股利，故 106 年度預計無股利分配。有關該計畫之售煤，本公

司依擁有該計畫 10％權益比例分配售煤收益及分攤成本，相關收

支均已併入本公司 106 年度預算，預計售煤獲利 435,447 千元。


